
 

 

就尚城附近老人院換地申請要求討論  

 

 

就委員上述的提問，規劃署的回覆如下： 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（下稱「城規會」）於 2017年 11月 20日接獲一宗規劃申請，

建議在元朗洪水橋大道村第 121約地段第 398號餘段（部分）及第 404號（下

稱「申請地點」）作擬議社會福利設施（安老院舍）（規劃申請編號

A/YL-TYST/870）。申請地點位處《唐人新村分區計劃大綱圖》的「綜合

發展區」地帶內。城規會轄下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於 2018年

5月 4日就上述申請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批出規劃許可，有效期至 2022年 5

月 4日。  

 

 

規劃署  

2021年 5月 21日  

 

房委會文件2021／第31a號
（於2.6.2021會議討論）




